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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羅斯聯邦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立國際新秩序

的聯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羅斯聯邦（以下簡稱雙方），基於發展相互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紀的戰略協作夥伴關係，基於作爲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對國際社會所

負的責任以及對重大國際問題所持的一致態度，特聲明如下：  

 

  １、雙方將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努力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

建立。雙方認爲，20 世紀末的國際關係發生了冷戰結束、兩極體制消逝的深刻

變化。世界多極化的積極趨勢加快發展，大國之間包括冷戰時期敵對國之間的相

互關係發生變化，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顯示出強勁的生命力，各國政治、經濟、文

化的發展呈現多樣化，主張和平與廣泛國際合作的力量進一步增強。要相互尊重

與平等互利，不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要對話與合作，不要對抗與衝突，已成

爲越來越多國家的共識。建立和平穩定、公正合理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成爲時

代的迫切要求和歷史發展的必然。  

 

  ２、雙方主張，互相尊重主權和領土完整、互不侵犯、互不干涉內政、平等

互利、和平共處及其他公認的國際法原則應成爲處理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

和建立國際新秩序的基礎。各國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立自主地選擇其發展道

路，別國不應干涉。社會制度、意識形態、價值觀念的差異不應成爲發展正常國

家關係的障礙。各國不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任何國

家都不應謀求霸權，推行強權政治，壟斷國際事務。要排除經濟關係中的歧視性

政策和做法，在平等互利基礎上加強和擴大經貿、科技、人文的交流與合作，促

進共同發展和繁榮。  

 

  ３、雙方主張確立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認爲必須擯棄“冷戰思維＂ 

，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或爭端，不訴諸武力或以

武力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建立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

求和平與安全。雙方認爲獨立國家聯合體是歐亞地區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因素，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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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國、俄羅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簽署的關於在邊境地

區加強軍事領域信任和相互裁減軍事力量的兩個協定意義重大，可以成爲冷戰後

謀求地區和平、安全與穩定的一種模式。雙方願意促進裁軍進程，強調簽署全面

禁止核子試驗條約和執行不擴散核武器條約的重要性。雙方對擴大和加強軍事集

團的企圖表示關切，因爲這種趨勢有可能對某些國家的安全構成威脅，加劇地區

和全球緊張局勢。  

 

  ４、雙方一致認爲，應加強聯合國及其安理會的作用，積極評價聯合國在維

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方面所作的努力。認爲聯合國作爲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最具普遍

性和權威性的組織，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國際組織無法替代的，確

信它應爲建立和維護國際新秩序發揮重要作用。聯合國維和努力的重點應放在防

止衝突的發生和蔓延上。維和行動只能根據聯合國安理會的決定並必須征得當事

國的同意，嚴格按照安理會授權並在其監督下實施。聯合國安理會根據憲章規定

決定採取制裁時，應使制裁造成的損失以及給第三國和鄰近地區帶來的損失減少

到最低程度，並根據聯合國安理會決議執行的情況適時地減輕和取消制裁。雙方

願意與聯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密切合作，爲提高聯合國的工作效率而努力。雙方願

就聯合國工作的有關問題保持經常磋商，並視情況協調在此方面的各自行動。  

 

  ５、雙方強調，廣大發展中國家和不結盟運動是促進世界多極化、建立國際

新秩序的重要力量。發展中國家聯合自強意識增強，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增大，

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增加，其崛起將有力地推動建立國際新秩序的歷史進程。它

們理應在未來的國際新秩序中佔有自己應有的位置，平等地、不受任何歧視地參

與國際事務。  

 

  ６、雙方滿意地指出，中俄建立和發展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紀的戰略協作

夥伴關係，順應冷戰後世界形勢和國際關係發展的潮流，完全符合兩國人民的根

本利益，有助於亞太地區及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中俄作爲聯合國安理會常任

理事國，結成夥伴、睦鄰友好、平等信任、互利合作、共同發展，恪守國際法原

則，確立不針對第三國的新型長期國家關係，是對建立國際新秩序的重大實踐。

雙方願積極利用和加強業已形成的最高級和高層接觸制度，兩國國家元首、政府

首腦和外長定期就雙邊關係和重大國際問題交換意見。雙方本著對世界和平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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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對人類未來的歷史責任感，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協調與合作。兩國致力於同其

他所有國家友好相處、平等合作，爲鞏固世界的持久和平和人類的共同進步作出

自己應有的貢獻。  

 

  ７、人類即將步入新的紀元，下個世紀人們將生活在什麽樣的國際秩序之

中，這一課題已日益尖銳地擺在各國人民的面前。雙方呼籲世界各國就建立和平

穩定、公正合理的國際新秩序問題開展積極對話，並願共同討論就此提出的所有

建設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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